附件6
2018年中央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

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安排表

	序号
	预算级次
	安排资金

（万元）
	续、新建
	绩效指标

	
	合计
	4500
	
	1.项目区单位面积化肥用量：减少15%以上；

2.项目区单位面积有机肥用量：增加20%以上；

3.资金执行率≥90%；

项目区节本增效水平：≥5%

5.资金使用重大违纪违规问题：无。

	一
	地级市小计
	1000
	
	

	1
	梅州市
	500
	
	

	
	梅县区
	500
	续建试点县。
	

	2
	惠州市
	500
	
	

	
	惠东县
	500
	续建试点县。
	

	二
	财政省直管县
	3500
	
	

	1
	廉江市
	500
	续建试点县。
	

	2
	英德市
	1000
	新增试点县。
	

	3
	饶平县
	1000
	新增试点县。
	

	4
	大埔县
	1000
	新增试点县。
	


